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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17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35号建议的答复
段轶鑫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景颇族文化传承平台建设力度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要感谢您对传承和发展景颇民族文化的关心和支持，对景颇族传统文化面临诸多困境的担心和焦虑。您的建议对促进我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将起到积极地助推作用，同时我们也认为您的建议站得高、看得远，保护和传承景颇族传统文化确实势在必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再此，对您的建议我们谨代表文化旅游部门深表谢意。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财政支持地方项目专项资金政策性改革，取消了直接上级带帽专项拨款由文化部门建设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专项建设资金，现行的项目资金是先由部门在上年12月份根据工作情况统一编制上报项目，财政审定后于次年3月份分批计划拨付项目资金，逐项实施。由于您的建议2020年3月底4月初才收到，故不能列入2020年项目经费预算给予支持。

鉴于上述情况，为大力协助芒市西山乡人民政府传承和发展景颇民族文化，有力促进地方文化和经济繁荣发展、团结进步，在2020年12月份将您的建议事项列入2021年州文化和旅游局项目编制预算中，申报并争取从2021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上给予西山乡景颇文化传习所适当的经费支持。届时请您告知芒市西山乡人民政府，请于2020年11月底由西山乡人民政府向州文化和旅游局递交一份项目资金补助请示，请示需详细说明项目建设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内容，并另附一份项目建设概况书。我们将积极协助西山乡人民政府向上级财政部门反映汇报和争取落实所需资金，确保该传习所尽快得以建成并投入使用。

2020年4月26日

（联系人及电话：蒋德旺  18869226099）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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